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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2日9时13分许，在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众基地的天津盛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作业人员刘某某在进行汽车前保险杠焊接作业过程中，从HJ-80三机点焊工作站上料区右侧进入工作站内部，R2点焊机器人突然启动，将刘某某头部挤压在机器人焊钳和旋转工装平台之间。事发后刘某某被紧急救出并送往天津市宁河区医院抢救，经全力救治无效，于当日11时10分死亡。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42.673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经开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做好死者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经开区应急局、总工会和市公安局宁河分局等部门组成的天津经开区天津盛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3•2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经开区纪委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等调查取证工作，并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技术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相关事故防范措施的建议。

经调查认定，天津经开区天津盛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3•2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情况

天津盛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盛华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彭某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6MA05LX7B0D，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天津开发区一汽大众生产基地众熙道45号，经营范围为汽车零部件制造（限分支机构或备案地址经营）、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天津盛华公司工厂总经理徐某某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二）涉事设备工艺及安全联锁情况

事故发生在天津盛华公司生产车间焊接工艺区HJ-80三机点焊工作站，工作站配备有2台（R1/R2）自带焊钳的点焊机器人、1台固定焊机、1台机器人抓手（R3）、1个转台、2个工装（A/B面）及1台下件区托架。该工作站主要用于汽车前保险杠的焊接，其工艺如下：操作人员将待焊工件安装至旋转工装平台A面或B面，确认工件夹紧到位后，退出上料区域并按下预约开关。预约完成后转台旋转至焊接工位，R1、R2点焊机器人启动开始焊接。焊接完成后工装夹具自动松开，由R3机器人抓手将工件移送至固定点焊机补焊。补焊完成后，R3抓手将成品工件放置于下料托架，由操作人员取件流转至下道工序。

涉事工作站设置了安全光栅联锁保护装置，正常运行逻辑如下：工装平台A面或B面上件完成并进入预约程序后，若人员闯入安全光栅感应范围，R1、R2、R3机器人及旋转转台立即停机，须通过触控面板人工复位后方可重启运行。当工装A面/B面旋转至焊接工位后，预约状态自动解除，人员可在上料区域内为另一侧工装装夹工件，此时R1、R2、R3机器人正常运行。工装装夹完成后，需重新按下预约按钮进入联锁保护状态；预约程序运行期间，上料区安全光栅与站内R1、R2、R3机器人及旋转平台全程安全联锁，人员闯入即停机。非预约程序状态下，人员可经由上料区安全光栅进入工作站内部，但站内R1、R2、R3机器人不触发停机，仍保持正常运行。工作站后侧设置专用检修安全门，用于设备故障检修，安全门开启时，站内所有联动设备强制停机。工作站在上料区、下料区、操作面板下方及安全门旁关键位置，均设置紧急停止按钮。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2020年左右，天津盛华公司被天津华翔汽车金属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翔公司）全资收购，成为天津华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阶段两家公司共用一套管理体系。天津盛华公司现有从业人员约70人，配备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公司已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系列安全管理制度，汇编了相关设备设施及作业活动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并建立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但在实际安全管理运行过程中，公司仍存在设备本质安全有漏洞、安全风险管控不够全面、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整体安全管理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整改完善。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6年3月22日上午9时13分许，天津盛华公司员工刘某某在进行汽车前保险杠焊接作业过程中，将待焊工件安装至旋转工装平台B面后，多次按压预约按钮，均未能触发预约程序，此时A面点焊机器人处于静止待命状态。随后，刘某某擅自从上料区穿越安全光栅，由旋转工装平台右侧进入工作站内部机器人运动区域进行查看。期间R2点焊机器人机械臂突然启动，其焊钳将刘某某头部挤压在工装夹具与机械臂之间，事发后R1、R2、R3机器人随即触发异常报警并停机。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9消防电话，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将刘某某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五）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事故现场总体情况：事故发生于天津盛华公司焊接车间内的HJ-80三机点焊工作站，该工作站配备2台（R1/R2）自带焊钳的点焊机器人、1台固定焊机、1台机器人抓手（R3）、1个转台、2个工装（A/B面）及1台下件区托架，其中涉事设备为R2机器人点焊机。事故发生时，刘某某通过上料区进入工作站内部，R2机器人突然启动，将刘某某头部挤压在A面工装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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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场总体情况图
2.事发现场具体情况：事故发生时，HJ-80工作站A面工装台位于机器人R1、R2侧，B面工装台位于上件区人员操作面。其中，A面工装台上的焊接件无焊接痕迹，B面工装台上的焊接件已固定安装到位；A面工装台台面及其下方地面存在血迹，地面上放置有1顶蓝色工作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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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现场情况图
3.涉事工作站相关设施情况：涉事工作站上料区设有垂直和水平的安全光栅，上料区右手侧有一个控制面板，面板处设有急停按钮、报警按钮和预约按钮；上料区左侧立柱上同样设置有预约按钮、急停按钮及报警按钮。该工作站右后侧设置有一个检修安全门，打开该安全门后，工作站内所有设备均会停止动作。现场勘验时，预约状态指示灯均显示未处于预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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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涉事工作站相关安全设施情况

（六）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刘某某，男，44岁，天津市宁河区人。2025年1月6日，刘某某与天津华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天津盛华公司焊接车间从事汽车前保险杠焊接作业工作。2026年3月22日9时13分许，刘某某在进行汽车前保险杠焊接作业过程中，进入HJ-80三机点焊工作站内部，R2机器人突然启动，致使刘某某头部被挤压在R2机器人焊钳与旋转工装平台之间，刘某某被救出后送往天津市宁河区医院进行救治，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11时10分死亡。根据天津市宁河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推断）刘某某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的相关规定，核定本次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42.673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响应及处置情况

2026年3月22日9时13分许，刘某某发生事故后，现场其他作业人员发现其不在岗，随即前往HJ-80工作站查看，发现地面有血迹，确认发生事故，便立即通过微信电话向当班班长付某某上报情况。付某某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向焊接车间主管杨某及经开区应急局上报，通知公司技术人员、设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其他员工同时拨打120、119急救报警电话，并拨打经开区应急值班电话向经开区应急局上报事故情况。消防救援人员与技术人员共同将刘某某救出，由120救护车将其送往宁河区医院救治。

9时48分许，经开区应急局接到天津盛华公司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要求天津盛华公司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经开区应急指挥中心按规定时限，将事故相关情况向滨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了报告。
（二）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管委会成立善后处置工作组，要求天津盛华公司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妥善处置事故善后等相关事宜。2026年3月24日，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书》，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死者家属对死者尸体进行火化处理，完成事故善后事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在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应急处置响应迅速，事故信息报送、流转及时，未发生二次伤害，没有发现应急处置过程存在问题。
三、事故原因分析
通过对事故进行详细调查，综合分析相关情况，事故调查组认为此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天津盛华公司员工刘某某在进行汽车前保险杠焊接作业过程中，从HJ-80三机点焊工作站上料区域进入该工作站内部，R2机器人突然启动，机械手臂下降，造成刘某某头部被挤压在R2机器人机械手臂的焊钳与旋转工装平台之间，后刘某某被送往天津市宁河区医院进行救治，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天津盛华公司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措施不全面

该公司没有结合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安全风险辨识[
]，未辨识出作业人员自上料区域擅自进入涉事工作站内部，被机器人挤压的安全风险。涉事机器人工作站安全防护存在缺陷，虽进行部分封闭，但上料区右侧留有约0.5米的空隙，人员可随意穿行进入工作站内部，直接触及机器人运行危险区域[
]。

2.天津盛华公司对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该公司对涉事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涉事项目建设期间，公司未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相关要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对涉事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
]；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未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在涉事项目竣工投产前，虽组织开展安全设施验收，但验收流于形式，仅对预约状态下安全光栅与涉事工作站的安全联锁性能进行核查，未全面检验安全设施整体合格性，未能确保安全设施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具备有效防护的功能[
]。二是涉事机器人工作站的安全防护设置存在缺陷，上料区虽安装了安全光栅，但报警条件设置不合理[
]，该缺陷导致安全光栅无法对非预约状态下人员进入机器人动作区域的行为进行有效管控，当作业人员通过上料区进入涉事机器人工作站内部危险区域时，机器人设备未及时停止动作，安全光栅未发挥应有安全防护作用。
3.天津盛华公司作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不足，违章作业
该公司虽制定了设备设施、作业活动等安全操作规程，并对作业人员开展了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但未有效监督作业人员严格执行[
]。作业人员刘某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机器人焊接作业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未能严格执行公司生产线异常处理流程，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未启用急停按钮，未通过安全门进入，也未落实挂牌上锁制度[
]，擅自违规通过上料区进入涉事工作站内部进行处置，后被突然启动的R2机器人机械手臂挤压，导致事故发生。
4.天津盛华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该公司虽已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日常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但隐患排查治理存在覆盖面不全、排查不深入、体系不系统等问题，对重点设备、异常处置环节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公司未结合机器人焊接工作站运行特点，制定并落实针对性技术管控及现场管理措施，未能及时排查消除涉事工作站安全防护隔离未完全封闭、上料区域安全光栅在非预约状态下未与机器人形成有效安全联锁、现场存在作业人员违规擅自进入工作站内部处置异常工况等系列事故隐患[
]。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

天津盛华公司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措施不全面，对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不足，违章作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天津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对其处6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责任人员

1.盛华公司主要负责人徐某某

天津盛华公司主要负责人徐某某组织实施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不全面，安全风险辨识不深入，管控措施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天津经开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
]，对徐某某依法处2025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作业人员刘某某

作业人员刘某某安全意识淡薄，进行焊接作业过程中，在非预约且未按急停按钮状态下从涉事工作站上料区进入机器人工作站内部，R2机器人突然启动，导致其被挤压在R2机器人的焊钳与旋转工装台之间，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免予处理。

3.其他人员
（1）焊接车间班长付某某

付某某，作为该工厂焊接车间班长、本班组安全第一责任人，检查督促本班组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本班组内作业人员违规作业的现象，建议由天津盛华公司按照其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应急管理局备案。
（2）焊接车间主管杨某

杨某，作为该公司焊接车间主管，检查督促本部门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本部门作业人员习惯性违规作业的现象，建议由天津盛华公司按照其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应急管理局备案。
（3）技术部主管马某某

马某某，作为该工厂技术部主管，在对涉事生产线开展安全设施验收工作中，对非预约状态下安全光栅与涉事工作站机器人联锁功能进行验收不到位，同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本部门作业人员存在的习惯性违规作业现象，建议由天津盛华公司按照其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应急管理局备案。
（4）技术部经理赵某某

赵某某，作为该工厂技术部经理，在对涉事生产线开展安全设施验收工作中，对非预约状态下安全光栅与涉事工作站机器人联锁功能进行验收不到位，同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本部门作业人员存在的习惯性违规作业现象，建议由天津盛华公司按照其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应急管理局备案。
（5）EHS管理科工程师王某某

王某某，作为该公司EHS管理科工程师，未有效及时排查出涉事点焊机工作站安全防护不到位的情况，未及时发现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牵头负责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不到位，建议由天津盛华公司按照其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应急管理局备案。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天津盛华公司应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牢固树立安全风险意识，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结合公司生产工艺、机器人工作站运行特点、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全方位、全过程辨识设备本质安全、现场作业、人员操作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到系统化、全面化、无遗漏。对辨识出的风险点分级分类管控，重点强化机器人工作站、焊接作业等作业环节的风险防控，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并定期开展排查，及时更新风险管控清单。二是要完善设备设施安全管控体系，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排查公司所有机器人工作站、焊接设备等关键设备的安全防护情况，对未完全封闭的设备及时完成封闭改造，对安全光栅、急停按钮等安全装置进行全面检修和调试，确保安全光栅在任何状态下均能与机器人实现有效安全联锁。三是公司要完善“三同时”全流程管控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明确可研阶段必须同步完成安全生产条件综合分析，设计阶段必须对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竣工投入使用前，必须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四是进一步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提升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针对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等问题，完善安全培训管理制度，结合本次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重点培训安全操作规程、生产线异常处理流程、挂牌上锁规定、危险区域作业禁忌等内容，确保作业人员熟知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坚决杜绝擅自违规操作行为。五是要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全面消除各类事故隐患。针对隐患排查治理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修订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结合机器人设备运行特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扩大排查范围、深化排查深度，重点排查工作站安全防护封闭情况、上料区域安全光栅与机器人的安全联锁状态、作业人员违规进入危险区域等隐患，坚决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二）经开区应急局要督促全区工贸企业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工业机器人及封闭自动化生产区域机械伤害专项工作，推动企业实现风险辨识无盲区、物理隔离无缺口、联锁保护无失效、人员进入无违章，确保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区域的安全风险可控在控，同时要加强对工贸企业的安全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经开区应急局要召开事故警示会，组织相关重点企业切身接受事故教训，对事故情况进行通报，做到“一厂出事故，全区受警示”，举一反三，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督促检查事故单位问题整改情况，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事故调查组

[�] 《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全方位、全过程辨识安全风险，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确定安全风险类别和等级，建立重大安全风险清单，采取措施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并实施动态评估，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实施安全风险公告警示，对从业人员进行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责任（二）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


[�]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2部分：机器人系统与集成》（GB11291.2-2013）第5.10.4.2条：任何固定式防护装置的开口不应使人能越过、钻过、绕过或穿过（开口或间隙）而到达防护装置和使人接近危险。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正）第九条：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正）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正）第二十三条：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2023）第6.1.4条：可动零部件安全卫生防护装置的设计符合下列要求，在作业人员接近可动零部件并可能发生危险的紧急情况下，生产设备应无法启动，或应能立即自动停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天津盛华公司EHS红线原则管理规定》第13条：未经报告单人处理生产异常状况或故障设备。


[�] 《天津盛华公司上锁挂牌管理制度》第5.2.2条：在确定需要人体进入机器内部清理或维修设备时，必须将该设备的电源开关锁定并挂“设备维修中，请误操作”的警示牌。对出入口的门要进行锁定，保持敞开状态，挂有“设备维修中，请勿操作”的警示牌，并制定相应措施，使门未正常关闭时机器不能开动运转，防止其他人员误将门关闭并开动设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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